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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初级、中级专业水平认证

资格审查标准

按照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初级、中级专业水平认

证细则》要求，通过申报系统，在网上对申报者提交的申报

信息和项目材料等内容的完整性进行审查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形式审查

1.A 项申请人基本情况无一漏项。

2.申请者照片清晰，符合证书印制要求。（提交照片为最

终证书使用照片）

3.B 项认证资格材料必须填报 3项中的 1 项或 1 项以上。

4.加盖单位公章。

二、内容审查

1.地址、工作单位、邮寄地址必须填写完整，不能是简

称。

2.申报书必须是认证系统填报后自动生成的申报书扫描

件，不得用修改或者自行设计的申报书，不能是下载文件通

知中参考样表所填写的申报书。

3.回传系统中申报书的每一页必须有申报者本人签名。

4.核查申报者提供的每一项附件能否正常打开查看。

5. 核查申报者提供的 B 项资格认证材料、C 项认证业

绩材料中的每一项是否在相关年限内完成。

6.核查申报者提供的 B 项资格认证材料、C 项认证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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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中的每一项是否是与申报者本人姓名一致。

三、处理方式

1.每位申报者有一次机会自行替换正确信息。

2.逾期不修正的申报材料视为资格审查不通过。


